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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知识产权在国内外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产权产生的民事纠纷数量也

日益增多。知识产权行政解决能够为知识产权提供行政权的“治安保护”，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司法诉

讼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行政解决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不仅能够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健全知识产

权治理体系，还可以减轻司法诉讼的压力、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效率。然而我国对于行政参与的正

当性依旧争论激烈，且行政解决在实践中也仍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因此，为进一步明确行政解决参与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意义，优化和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本文将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含义进行深度

理解，并对行政解决参与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论述，同时针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在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多元解决机制 

 
 

Study on the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vil 
Disputes in China 

Xiaotong Huang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Received: Sep. 21st, 2023; accepted: Oct. 25th, 2023; published: Jan. 15th, 2024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has co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t home and 
abroa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enerated by the number of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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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s is also increa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n provide administrative rights of “security protection”, in the case of intellectual prop-
erty rights civil disputes judicial litigation pressur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ad-
ministrative settlement is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mpro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system, but als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judicial litiga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ispute resolution. How-
ever, the le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participation is still hotly debated in China,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n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in practi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vil dis-
putes, optimise and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vil disputes, 
and discuss the necessity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vil dispute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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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产权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建设创新强国的过程中均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上至上市企业下

到百姓个人对于知识产权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案件也因此数量激增。目前

我国解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是司法解决，然而知识产权客体具有公共属性，知识产权民事纠

纷的解决对比于其他民事纠纷而言，则要求更高效率的解决方案和更加保密的解决途径，而单凭司法解

决的方式难以满足以上的特殊要求。行政解决具有效率高、专业性强、成本低等特点，与司法解决实现

优势互补，对于完善知识产权治理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2.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含义 

2.1. 何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 

纠纷多为社会各主体间因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对立局面。知识产权纠纷则是利益冲突由知识产权引起

的对立状态，一般情况下以人的智力成果为核心的权属争议。知识产权纠纷又可以根据其性质不同划分

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知识产权行政纠纷以及知识产权刑事纠纷等。 
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一般来说，是因为

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1]。所以，结合知识产权的特性，我们可以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理解为：

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的智力成果为核心权属争议的，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的社会纠纷。 

2.2. 何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机制并不单一，从解决主体的角度，可以将之分为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

自我救济等。其中公力救济是指国家公权力介入，成为解决纠纷的主体，而公力救济中一般又可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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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种是司法救济，一种就是行政救济，其中行政救济又可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管理，如行

政裁决；另一种为行政查处，如行政处罚、强制执行、查封、扣押等。故知识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即

为政府机构通过行政管理或行政查处的手段介入，以解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2] (见图 1)。 
 

 
Figure 1.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图 1.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3.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事纠纷的具体解决途径一般有和解、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和解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商量

并达成协议解决纠纷；调解为调解组织在当事人双方间调停、说和以达到解决纠纷的结果；仲裁是当事

人双方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并按照仲裁裁决书的内容解决纠纷；民事诉讼则为通过人民法院在平等主

体之间行使国家审判权，解决纠纷。其中和解为自我救济，调解和仲裁大多为社会救济，民事诉讼为司

法救济，可见，一般情况下解决民事纠纷无需政府机构介入。 
然而，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的民事权利，其具有独特的公共属性，王迁老师在其《知识产权法教程》

中写道：“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不意味着知识产权的形式完全不受国家公权力的调整和干预[3]。”并曾有

学者表示，“知识产权的公权化表明知识产权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是一种具有公权因素的私权

[4]。”还有学者表示知识产权具有社会公益性、国家授权性和利益权衡性的特性，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

的私人权利[5]。由此，知识产权的公共属性为政府机构介入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奠定了基础。 

3.1.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必要性 

传统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均存在局限性，不利于最大限度保障权力人的合法权利，故行政解决的介

入十分必要。 
首先，民事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1) 知识产权诉讼耗费时间长。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是其价值

显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想要最大程度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则应该尽可能缩短解决纠纷的时长。然

而诉讼周期是解决纠纷方法周期中相对较长的，这便无法满足当事人对知识产权纠纷高效解决的期待。

2) 知识产权诉讼不利于技术保密。例如专利纠纷中，在诉讼时难免会公开讨论权利人处于未公开状态的

商秘密等保密信息，这并不符合权利人的保密期待。3) 审判质量可能会因为案件量过大而下降。由于诉

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大部分纠纷积压在法官手中，其工作量过大很可能会影响其审判质量，

同时法官无法对每个纠纷中的具体技术有深入的了解，也可能会导致部分案件的裁判不公。此外，诉讼

解决机制还可能存在如磨灭权利人创新动力、造成纠纷主体大量财产损失等现实问题。 
其次，仲裁解决也存在局限性。1) 知识产权仲裁的范围不够明确。仲裁法规定，仲裁事项为合同纠

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所以知识产权纠纷的界定理解问题有时也会阻碍其通过仲裁方式得到解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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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机构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短缺。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极强，但大多仲裁机构并无大量知识产权人

才支撑。 
再者，和解等社会救济方式也有局限性。1) 并非所有纠纷当事人双方均可以通过和缓的方式达成一

致，很多情况下均为在前期谈判过程中不愉快而导致的进一步寻求公权力机构介入解决，如诉讼等。2) 社
会救济的结果大多为合同性质，并不具备强制力，双方很可能在后期继续产生冲突，重新步入诉讼等环

节，造成大量时间和成本的消耗等。 

3.2.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合理性 

3.2.1. 行政解决机制介入民事诉讼的历史基础 
首先，我国既有的强势行政历史观念。我国行政机关在早期司法薄弱时期代为行使了大量本应由法

院行使的职权，虽然我国依法治国在稳步推进，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6]。同时伴随

司法诉讼存在的大量问题，行政解决的优势也符合纠纷当事人的需求，故行政解决一直存在且延续至今

不曾衰弱。 
其次，TRIPS 协议中也对行政解决进行了价值引导。TRIPS 协议开篇点明知识产权是私权，然而其

中也并未杜绝司法解决以外的其他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同时。TRIPS 协议中还明确提到“不得减损

原则”，即要求各国不能够降低现行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我国自古以来，行政解决手段均为司

法解决手段的重要辅助手段，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虽大多由司法诉讼解决，但政府机构的参与也起到了不

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如若将行政解决机制“一刀切”地全盘否定，那无疑是对原有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的大幅度削弱，反倒是有违了 TRIPS 协议的规定[7]。 

3.2.2. 行政解决机制介入民事诉讼的强力优势 
首先，行政解决机制效率高。政府机构在科学的制度和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具有强大的执行力，能

够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迅速的解决。 
其次，行政解决机制专业性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中，专利纠纷占比大，由主管专利的行政机关处

理该领域涉及专业技术性问题的纠纷，不仅可以克服诉讼中法官对相关技术缺乏专业性知识遇到的阻碍，

而且降低法院的办案数量，提高法院办案的质量。 
再者，行政解决机制更加灵活。行政解决在很多情况下为司法解决的前置程序，与司法解决相比，

行政解决因其流程上的提前，更具可变通性，能够尽可能在矛盾还未爆发的阶段，考虑双方当事人利益

最大化地进行妥善处理。 

4.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现状及存在问题 

4.1.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现状 

4.1.1. 规范层面 
我国并没有专门设法律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进行体系化的规范，大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

规范和政策文件之中，却也能对行政解决的实际运作起到较好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以行政解决介入最多

的知识产权专利侵权纠纷为例，行政解决所能够依据的法规规范及政策文件均有较多体现(见表 1)。 
上表中不同的规范或文件中均对知识产权专利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给予了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的支

持，总体上看，我国具备比较完整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解决的规范。而且除专利之外的其他知识产权权

利纠纷也有较多针对行政解决方式的法律规范，如《商标法》第 60 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的第 31 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 39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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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s of legal norms for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of patent disputes 
表 1. 专利纠纷行政解决法律规范依据 

法律规范依据 

国家法律 《专利法》 
《专利执法办法》 

地方法规 《上海市专利保护条例》 
《广州市专利行政执法办法》 

国家政策文件 
中央发布 《关于开展专利侵权行政裁决示

范建设工作的通知》 

部门文件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办案指南》 

4.1.2. 实践层面 
首先，我国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机制体现出多部门协同的特点，由众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

各司其职对知识产权争议内容进行保护(见表 2)。 
 

Table 2. Basis of legal norms for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of patent disputes 
表 2. 专利纠纷行政解决法律规范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主体 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内容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主管全国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等 

海关 知识产权进出口综合行政保护 

农业部、林业部 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 

科技部 科技成果等相关内容管理和保护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部分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执行 

 
各部门分工明确，有序管理，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可由不同行政部门处进行了解并寻求行

政解决的方案，大大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并节约当事人的时间成本。 
其次，行政裁决解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迎来契机。行政裁决一直被诟病为带有司法色彩的行政行为，

有学者认为行政裁决代替司法机关行使了权利，理应废止。然而 2019 年 6 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行政裁决

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却再次指出行政裁决的地位不可撼动。1该意见指出行政裁决在民事纠纷

中的重要性，并要求各行政部门大力推动行政裁决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持续发展。这使得行政裁决在各个

行政机关内部的关注度得到加强，促进行政裁决在解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过程中发挥更加具体、有益的

作用。 
再者，行政调解解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受到欢迎。行政机关作为调停者参与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并

促成纠纷当事人双方最终达成调解的模式即为行政调解[8]。行政调解不同于社会调解，虽然都属于比较

温和的手段，但由于行政调解具备的独特官方性和权威性，其调解效果往往要优于社会调解。此外，据

统计，近年来，在行政解决方式中，行政调解的结案数量占比均为 60%以上，且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9]。 

4.2.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存在的问题 

首先，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然而却并没有专门

的法律规范，缺少体系化的规范，导致各部门各依各法，各领域不同规范相互冲突等情形，不利于行政

 

 

1为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解决民事争议的制度优势，达到分流案件、缓解司法审判压力以及拓宽纠纷解决平台的目的，政府部门要注

重转变工作方式，适时推进立法，完善工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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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工作人员高效完成工作，也不利于纠纷当事人双方更快更好理解行政解决的优势和对行政机关建

立高度信任，最终可能导致行政解决未能最终解决纠纷，消耗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也无法真正帮助司

法解决减轻压力。 
其次，多行政部门协同并进的局面虽然效率高，但也有其弊端。参与到行政解决的主管部门越多，

行政管理成本则越高，若实际需求达不到行政解决的准备，则会造成人、财、物的多重浪费。并且在一

些不够发达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该地方行政机关互相之间业务重叠，互相推诿的情况。 
再者，行政解决与司法解决之间存在冲突。以专利纠纷为例，当事人可以同时采取行政解决和司法

解决两种方式，如在申请行政救济后，同时提起民事诉讼，又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后又申请行政救济，还

有的当事人在行政裁决做出之后，又同时提起了民事诉讼和针对该裁决的行政诉讼。虽然这种重复的行

为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或可避免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造成不小的司法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浪费。 
此外，行政解决也存在其自身局限性。行政解决作为司法解决的辅助在很多情况下也难以最终结束

纠纷。比如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解决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但是对于侵权造成的损害

赔偿却没有强制效力，只能通过行政调解，若调解不成，还需启动司法解决方式。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解决方式介入民事纠纷，虽然缓解了法院的一部分压力，但是其在执

行过程中的“准司法性”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行政解决若把握不好力度，很容易受到很多批判与阻碍。 

5.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改善方案 

5.1. 推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法律规范体系化建设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并不是单一的行政行为，而是由多种行政解决方式共同构成的一套体系。

虽然，目前不同的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相关的民事纠纷如何通过行政机制解决在其各自的规范文件中都有

提及一二，但这种散落的规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规范需求。理应建立

并完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专门规范条例，在其中明确行政解决的地位与作用，明确其与司法

解决等其他解决方式的区别与优势，明确各主管机关的权利义务范围，统一行政行为可以涵盖的范围和

可处理纠纷的类型，设立行政解决行为的监督机构等。 

5.2. 完善行政裁决解决机制 

首先，应明确并保障行政裁决主体的中立性。由于行政裁决主体与行政授权、行政执法主体具有利

害关系和职能重合，所以必须确保行政裁决的中立性，才能使其行政裁决结果具有公正性。对此，第一

可以将行政裁决职能与行政授权、行政执法等职能分离，可通过设立专门行政裁决机构解决；第二可以

设置回避制度，可参考司法解决中的回避制度进行具体规定，以促进裁决结果的公平公正。 
其次，可设立专门的行政裁决机构。据上所述，行政裁决要求具有中立性，则一个专门的中立机构

也必不可缺。目前，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主管机关较多，存在许多问题，如在专利纠纷中

行使行政裁决权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由于其与专利授权的行政机关存在利害关系，则在进行裁决时，难

免会出现一定概率的非中立结果。故可设立专门的行政裁决机构，设置专业的人员专门负责处理知识产

权民事纠纷，并规范其运作程序，保持该机构的独立性，并定期对机构内的专门人员进行考核与监督，

以促进行政裁决能加公平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 
再者，应合理划分行政裁决与司法解决。行政解决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解决方法中是作为司法解

决的补充和辅助出现的，但在两种方式并行保护的制度下，难免二者间会出现冲突和矛盾。比如，在知

识产权的侵权民事纠纷中，当事人可选择同时采取两种方式，很可能启动双重程序，这时就可能出现行

政解决与司法解决相冲突的情况[10]。因此，行政解决的主管机构时刻保持对司法的谦抑性，在缓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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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件数量巨大的压力同时，尽可能避免与司法解决的冲突与矛盾。 
最后，应规范行政裁决程序。目前我国没有有关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程序的具体法律规范，这不利于

彰显行政裁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不利于获取当事人的认可与信任。因此，知识产

权民事纠纷行政裁决程序的规范应更加明确，可以加入如非涉密案件裁决过程应公开并允许旁听、裁决

结果进行公示、调查取证人员明确的职权范围等内容。 

5.3. 完善行政调解解决机制 

首先，行政调解的效力应使其可经司法确认而具有强制性。上文提到，行政调解由于其效力较低，

导致再次启动诉讼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如若将行政调解赋予一定的强制力，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并

可以将行政调解与社会调解等进行区分。因为行政解决的最本质优势就是利用行政机关的介入，使纠纷

以高效率高说服力的结果得以解决，所以，只有将其调解结果经司法确认后赋予强制性和可执行性，才

能更好的保障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的设置初衷。 
其次，可专设行政调解部门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流动组别。聘请高校、律师或自选拔部分知识产权

专家定期被邀请参与调解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有专家诊断纠纷症由，提出合理建议，以服民意。并将行

政调解工作的流程公开透明化，使纠纷当事人可以自主了解调解过程，更好理解调解价值和调解结果的

意义，使其能够更高效参与纠纷的解决过程[11]。 
再者，行政调解的调解范围应进行统一规定。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的主管部门较多，

在不同领域各部门对于行政调解可解决的纠纷范围并不统一，这就会导致当事人在其中不知所措，难以

与行政调解组织建立信任，在调解过程中无法放心听取部门的建议，最终启动司法解决，导致资源浪费；

同时统一调解的范围也有助于下一步建设行政解决体系化规范提供基础与经验教训。 

6. 结论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是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其与司法解决并行运作，对优化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强化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巨大作用。本文虽然着重研究行政解决参与知识产权

民事纠纷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还需要明确的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其他机制的参与也必不可缺，比

如仲裁和非行政性质的调解等。之后笔者在研究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课题时，将更多关注司法解决与行

政解决之外的其他多元解决机制，并更多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研究并讨论知识产权纠纷

解决涉及到的法律制度、衔接制度以及配套制度等内容，以构建更加合理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推

进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发展，应对时代发展中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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